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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水湳經貿園區營運管理自治條例（草案） 

公聽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1年 7月 7日(星期四)上午 10時 

貳、 地點：潮洋里聯合活動中心(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400號 2樓) 

參、 主席：李副局長逸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政宏 

肆、 與會單位：詳如會議簽到表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為了水湳經貿園區未來發展，將園區定位於低碳、創新與智

慧並希望成為臺中市的一處示範地區，臺中市往後的其他地區發展將會

以水湳經貿園區作為學習對象。所以經過研究與想法討論後先設置了相

關自治條例草案，但因目前自治條例尚未成熟，故希望園區中的相關機

構、企業、學校及土地所有權人等來提出想法與意見，使自治條例更為

成熟。 

陸、 會議簡報說明： (略) 

柒、 會議討論意見摘要: 

一、 民眾 A(地主)： 

水湳經貿園區中有平均地權基金，是做為水湳經貿園區專用款，抵

價地標售除償還市府開發成本外，盈餘數千億，請市府由結 餘款基

金支應相關支出，勿向地主收費以增民怨。 

二、 民眾 B(地主)： 

園區的管理與營運部分，目前的管理費用為多少，未來的預算為多

少，將來有哪些項目可以做為營運收入，例如：門票收入等，若要

設置自治條例需先考慮到管理的預算及收入的多寡，再與土地所有

權人說明。 

三、 民眾 C (地主)： 

(一) 敦化路通往漢翔路的道路何時開發或打通，請市府提供說明。 

(二) 園區內的智慧電網及負載調節系統會不會斷電，也請提供說明。 

四、 民眾 D (企業代表)： 

(一) 營運管理組織中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有機會參與？ 

(二) 於園區中自用住宅是否也要徵收管理費，也請考量。 

五、 民眾 E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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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條例是否有參考國外類似大型園區的案例？ 

六、 民眾 F(地主)： 

(一) 支持台中市政府建設水湳設置營運管理中心，但不應再收費用。 

地主再區段徵收已被超徵(分配私地主僅 40%),市政府亦有平均

地權基金大額的抵費地標售收入，都在水湳經貿園區內。 

(二) 政府原先就有編列道路清潔的預算等與園區內所徵收的清潔費

是否有互相牴觸等相關問題。 

(三) 對土地所有權人所收取的管理費用途可再說明清楚。 

七、 民眾 G (里長)： 

兩年前大缺水時已於中央公園設置 18 口深水井，但因近期園區內

皆興建高樓層大樓，因此不同意再設置 20口深水井。 

八、 民眾 H(公司)： 

土地所有權人在區段徵收時，已被徵收 60%的土地，水湳經貿園區

的土地地價稅比十二期的地價稅高，以上再向土地所有權人收取管

理費很不合理，因此堅決反對收取管理費。 

九、 民眾 I(地主)： 

園區內抵費地遭人棄置垃圾和廢棄車輛，區內電桿也沒地下化，發

生變電箱多次爆炸事件等，若設置自治條例，請將條例的管理功能

展現出來。 

十、 民眾 J(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)： 

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在營運管理自治條例草案中，因國安考量上許

多部份無法配合，定義需再仔細討論，請市府須再找時間通盤討論。 

十一、 陳淑華議員： 

(一) 園區內的相關經費來源不應向土地所有權人收取，應是編列公

務預算來支應。 

(二) 園區內設有營運管理中心、協進會、指導委員會等組織，相互的

權力與義務規劃應劃分清楚。 

(三) 水湳經貿園區若要設為特區，市府在此特區應設有稅賦減免、投

資獎勵等措施明訂清楚。 

十二、 林祈烽議員： 

(一) 園區營運管理中心須儘快成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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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重劃區中本來就有平均地權基金可運用，市府須趕快修正自治

條例，不得再向地主收取管理費用，應由市府從平均地權基金編

列預算來支應。 

十三、 黃馨慧議員： 

園區的管理方式等應多與土地所有權人再進行討論與溝通。 

十四、 民眾(地主)書面綜合意見： 

(一) 水湳經貿園區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，領回抵費地面積少一半

以上，且土地公告地價及現值提高，已導致持有成本及轉移成本

飆高。 

(二) 水湳經貿園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完成、土地標售後扣除支出成本，

剩餘盈餘應撥出一定比例與土地所有權人共享，而非另制定自

治條例收取費用。 

(三) 市府應先盡快完成園區內五大亮點建設(如：綠美圖、中臺灣電

影中心、臺中國際會展中心、水湳轉運中心、臺灣智慧營運塔)

及計畫道路 30M-41 開發，而非制定自治條例向所有權人收費。 

(四) 市府投入這麼多經費興建園區內三大基礎設施及五大亮點建設 

，應透過靈活運用場館設施獲利，攤還建設成本，造福周邊居民，

而非制定自治條例收費且要所有權人配合祭出鐵腕及罰則。 

(五) 市府應自行編列預算盡速成立營運中心，造福土地所有權人及

完善園區建設及營運。 

 

捌、 結論：現場人士提供意見情形相當踴躍，法規制定作業尚須經市府法規

會、市政會議、議會一連串審查，始得頒布實施，法制過程相當嚴格。 

目前僅於廣泛收集意見階段，市府後續將持續廣納民意，與地方良性溝

通改善，訂定符合水湳經貿園區長期發展的完善規劃。相關意見將作成

會議紀錄，並作為法規研議修訂之參考。 

玖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壹拾、 散會：中午 12時 


